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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院長全：說實在的，對於外面這些傳言，若將其當成一回事然後拿來討論，真的是浪費我們的時

間。 

林委員德福：好的。謝謝。 

主席：請黃委員國昌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黃委員國昌：（15 時 18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好，因為時間的

關係，我們就直接切入正題。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5 時 18 分）主席、各位委員。沒問題。 

黃委員國昌：你現在看到的是樂陞的股票交易、股價等等的資料，我們發現今天好不容易才把跌停

板打開，稍微漲了一點，從七月、八月的平均 100 元左右，跌到目前剩下十幾元。關於樂陞股

權一案，本來一開始認為是公開收購違約，後來開始朝證券詐欺的方向來偵辦，目前則是已經

升級到財報不實了，院長對這個案子目前的情況是否有掌握？ 

林院長全：樂陞案從開始發展…… 

黃委員國昌：沒關係，你只要跟我說你有掌握還是沒有掌握即可。 

林院長全：金管會有把相關資訊告訴我，不過，最近這段時間…… 

黃委員國昌：我想請教院長，對於各個部會，從投審會、金管會到櫃買中心，在樂陞公開收購案上

，到目前為止的表現，院長認為是及格還是不及格？ 

林院長全：因為這是利用過去沒有的手法來處理這件事，所以在所有案情沒有釐清之前，我還不能

夠完全對他們做定論，不過，我們必須承認，這件事對我們證券市場的傷害，以及對我們主管

機關在處理這件事的考驗上來看，確實有很多需要去檢討的地方。 

黃委員國昌：還有很多要檢討的地方嘛！ 

林院長全：對。 

黃委員國昌：我們現在進一步來看到底有哪些需要檢討的地方，大家對於投審會最大的詬病從剛才

的股價表可以看出，在 7 月 22 日投審會通過之後，7 月 25 日是第一個交易日，大家都覺得投審

會通過是一個好消息，所以 7 月 25 日的股價飆到 110 元，之後就一路往下跌。但是投審會卻告

訴大家，資金是否收齊不關投審會的事，對於這件事情成不成立我們先放在一旁，投審會跟大

家說，它只負責審後面的資金來源是不是含有中資，而投審會審出來的結果是沒有中資，所以

它放行。結果現在金管會所拿到的存款證明報告顯示，其資金來源是從香港來的港資及中資。

即使投審會把自己的職掌限縮在只審查中資的部分，你認為投審會有做到它應該做的事嗎？這

樣的表現算是及格嗎？ 

林院長全：抱歉，這個部分對我來說有點太細了，如果說是投審會……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現在投資人希望的是院長硬起來。剛才國民黨的立委對院長有諸多批評，

作為立法委員的職責，立法監督行政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每次我站在這個質詢台上的時候

，我對院長的期許都是多於批評，我希望院長要硬起來、展現魄力，該做的事情就要做，這是

大家對新政府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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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院長全：當然。 

黃委員國昌：接下來是關於金管會，金管會的代主委就站在您旁邊，請問按照樂陞公開收購的說明

，百尺竿頭的錢什麼時候要進來？ 

黃代理主任委員天牧：26 日。 

黃委員國昌：26 日錢有進來嗎？ 

黃代理主任委員天牧：沒有進來。 

黃委員國昌：他是不是公告延長交割時間？ 

黃代理主任委員天牧：他請中國信託於 8 月 22 日在重訊上公告延長時間。 

黃委員國昌：在法律上，百尺竿頭有這個權利可以片面公告延長交割時間嗎？ 

黃代理主任委員天牧：目前依照公開收購管理辦法，針對這部分並沒有特別的規定。 

黃委員國昌：你的意思是他在法律上有權利、有空間可以做這件事嗎？我要提醒主委，昨天這件事

情金管會的回覆已經讓我很火大了，我現在要金管會給一個很清楚的態度，一個公開收購人有

沒有權限片面的更改交割時間？ 

黃代理主任委員天牧：所以我們於 22 日及 26 日分別發函給百尺竿頭及中國信託…… 

黃委員國昌：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只問你，站在主管機關的立場，公開收購人有沒有片面更改

交割時間的權利？這是一個法律問題，也是金管會主管的事項，金管會必須有立場、必須有態

度。 

黃代理主任委員天牧：他這樣的做法與公開收購說明書不符。 

黃委員國昌：是不符的嘛！在法律上他有這個權利嗎？ 

黃代理主任委員天牧：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收購管理辦法裡並沒有…… 

黃委員國昌：到今天你的說詞還是反反覆覆，在閃躲我的問題，你是在幫中國信託說項嗎？還是在

幫百尺竿頭說項？我告訴你一件最基本的道理，如果一個公開收購人可以片面的一而再、再而

三延遲交割時間，在法律上又沒有禁止的話，會造成什麼畸形的現象？所造成畸形的現象就是

這些股票應賣人的股票被封在中國信託那裡拿不回來，也拿不到錢，人家已經違約沒有交割了

，股票還拿不回來。請彭總裁一起上臺，彭總裁是大家都敬重的老前輩，請問彭總裁，有這麼

荒謬的事情嗎？公開收購人能不能片面更改交割時間？ 

彭總裁淮南：因為這不屬於中央銀行執掌，我的回答必須小心謹慎，所以現在我沒辦法回答。 

黃委員國昌：我本來是想因為彭總裁對於這塊領域有一定的專業在，但沒有關係。 

昨天金管會的官員說：「我們一直追到 26 日，發現它錢沒有進來，這時候我們就要求中信銀

，要趕快把股票還給投資人……」，這是昨天金管會官員回答的影片。 

（影片播放） 

黃委員國昌：他在 26 日已經違約了，請問中國信託憑什麼有權利把股票扣住，不還給應賣人？ 

黃代理主任委員天牧：昨天記者會上我們都有說明，因為那時還不確定他是否確實違約，萬一還了

之後…… 

黃委員國昌：本來公開收購說明書上的記載是 26 日，但是到 26 日錢還沒有進來，你卻說你們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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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他會不會違約，這是你對於契約法最基本的概念嗎？ 

黃代理主任委員天牧：因為他在 22 日委託中國信託公告延遲到 30 日，我們已經覺得有一點…… 

黃委員國昌：中國信託說要延遲到 30 日，所以你們就覺得可以延遲到 30 日再來判斷他有沒有違約

，是不是這個樣子？ 

黃代理主任委員天牧：不是，所以我們才會在 22 日至 26 日發了三次函去催促。 

黃委員國昌：對嘛！你發函的事情語焉不詳，沒有關係，我只要你表明主管機關在法律上的立場。

過了 8 月 26 日百尺竿頭已經違約了，中國信託憑什麼扣住投資大眾的股票不讓人家拿回來？主

管機關對於這件事連一個基本的立場都沒有，這是現在投資大眾最火大的事情。 

黃代理主任委員天牧：報告委員，昨天我們已經表達，凡是該負責的人，只要有證據我們一定會求

償。 

黃委員國昌：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中國信託有沒有法律上的權利在 8 月 26 日過了之後，仍

然繼續扣住股票，不還給投資大眾？我問了第三次了，到現在都還沒有得到答案。如果你跟我

說：「委員，今天您所提出來的這個法律問題金管會不懂、不知道，我回去研究。」，你就勇

敢地這樣講。 

黃代理主任委員天牧：公開收購管理辦法在這個部分沒有特別規範…… 

黃委員國昌：我直接告訴你，我的法律見解是，當他違約以後，陷於給付遲延，應賣人當然可以解

除契約把股票拿回來。他違約錢沒有進來，我的股票還拿不回來，這是什麼金融交易秩序啊！

這是什麼國家啊！今天樂陞的股價掉成這樣，請問金管會該做的事情有沒有做？請問林全院長

，金管會對這件事情到目前為止的處理你是否滿意？ 

林院長全：跟黃委員特別說明，聽到你們剛才的詢答，我覺得是法律規範有一個空白。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我願意給院長時間，您作為行政院的院長，絕對可以召集全國最優秀的法

律人才開一個會，認真討論這個案子，但是今天金管會沒有回答的問題行政院必須要回答。 

林院長全：好的，我們…… 

黃委員國昌：有非常多樂陞的投資大眾是一般的小股民，他們因為這件事情被害到快要家破人亡，

昨天他們提出一個最新的訴求，就是針對這件事情他們已經沒有辦法信任金管會到目前為止的

處理了，希望由林全院長出面，請問院長要怎麼回覆這些投資大眾的心聲？ 

林院長全：有關黃委員剛才提出的問題，在我來看當初的規範顯然有疏漏之處，關於法律上的責任

我們會儘快找專業人士來釐清，釐清之後，如果是屬於金管會的責任就由金管會負責，如果是

屬於中信銀的責任，我們就會追究中信銀的責任，好不好？ 

黃委員國昌：好，請問院長需要多少時間釐清法律責任？ 

林院長全：我不是這方面的專業，但我覺得常態下，兩週應該足夠。 

黃委員國昌：一個禮拜好不好？ 

林院長全：你要給我時間找到……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我要進入下一個主題了，大家都在等金管會的態度，請您儘快提出。 

林院長全：投資人的部分我一直很關心，而且我也陸續收到很多陳情的案件，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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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最多的保障。 

黃委員國昌：到目前為止，從投審會到金管會再到櫃買中心，投資人看到的是每個部會都在踢皮球

，都不關他們的事，所以這些投資人開始懷疑，如果都不關他們的事的話，我們現在面對的是

什麼政府？ 

林院長全：我在此跟黃委員特別說明，這個案子我之所以沒有去處理，第一是因為這是個案，而且

也還沒有釐清很多事實，所以不方便在第一時間由院長出面來處理，不過你剛剛講的那個法律

癥結點我們一定會來處理。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我的時間有限，我剛剛只丟給院長一個最直接、最簡單的問題，這個問題

希望你們一個禮拜之內回覆，最慢不要超過二個禮拜。 

林院長全：好的。 

黃委員國昌：另外，目前營利事業所得稅調降為 17%，但實質稅率事實上都低於 17%，其中有很

多是因為產業創新條例或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所給予的的租稅減免。上一次修法時增訂「公司或

企業最近三年因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認定者，不得申請本條例之獎勵或補助，並應追回違法期間內依本條例申請所獲得

之獎勵或補助。」，請問院長，目前追回多少錢？ 

林院長全：抱歉，我剛剛在看您放在螢幕上的相關資料，沒有聽清楚您最後的問題。 

黃委員國昌：依照產創條例第七十條，當初修法時的理由是不要讓這些違反勞工權益保護、違反食

安、違反環保法規的不良廠商繼續享有租稅優惠，可以停止獎勵或補助，甚至可以將之前的獎

勵或補助追回來。請問到目前為止，我們追回了多少錢？ 

林院長全：很抱歉，財政部長告訴我因為沒有主管機關通報，所以目前沒有一間公司或企業有這樣

的情況發生，細節部分我請許部長做說明。 

黃委員國昌：對，答案是零元，因為到目前為止沒有主管機關通報。從過去這幾年所發生的企業狀

況，我知道財政部是最後一端，前面的是勞動部、衛福部、環保署，他們要先報經濟部，經濟

部再報財政部，請問我對這件事情的理解有沒有錯誤？ 

許部長虞哲：不一定要透過經濟部，屬於衛福部…… 

黃委員國昌：好，沒有關係，但最起碼財政部沒有收到嘛！ 

許部長虞哲：我們最近有收到一個經濟部報來的，不過它是法律訂定之前的。 

黃委員國昌：我的問題很簡單，當初修正產創條例時所考量的是，因為租稅的減免是全體納稅人的

錢，我們應該要用於補助或獎勵績優廠商，讓他們去做產業創新的升級，而不是繼續給那些違

反勞工權益保護、污染臺灣環境的廠商優惠，結果從法律修正到目前為止，發動該條文所追回

來的錢是零。我知道這件事情不能算在院長的頭上，因為前面有好幾年的狀況，但是我要拜託

院長承諾一件事情，在您任內，如果有類似台塑企業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違反環保法規，或

是類似鴻海這種大企業違反對勞工權益的保護卻只被小小開罰 2 萬元，任何租稅的減免全部都

要停止，而且要把錢追回來，院長可不可以承諾？ 

林院長全：如果是法律規定的，當然要去執行，這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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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最後一個簡單的問題，接受租稅減免的企業名單與抵稅稅額，以及追回這些企業的抵

稅稅額，到目前為止，資訊都不公開、不透明，行政院能不能承諾做到一個公開透明的政府，

把這些資訊全部都揭露？ 

林院長全：就這個部分，只要沒有違反資訊保護、商業機密的部分，我們請各部會盡量來透明化，

好不好？ 

黃委員國昌：好，謝謝。 

林院長全：謝謝委員。 

主席：請趙委員天麟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趙委員天麟：（15 時 34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我同樣關心樂

陞案，對於這件事情，我心裡面真的有一些很過不去的地方，因為我們那麼早就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我實在沒有勇氣在當下召開記者會，把這件事情披露出來，否則或許可以減少很多受害

人的損失。因為我當時的良知告訴我，在這方面我並不是專家，而且確實擔心會影響到市場交

易，因此就轉而向金管會提出檢舉，後來我們之所以對金管會有比較大的鞭策，其實就是看到

金管會沒有作為，這真的讓我們感到太痛心了！ 

從螢幕上這張許金龍的金錢遊戲圖，經過本席、很多委員及很多媒體的追查，我們已經沒有

時間去細說這些了，其實不管是在維京群島設立公司做為洗錢的來源，乃至於在中國大陸那裡

許許多多的動游公司基金，結論說穿了就是把樂陞當作中國大陸在臺灣洗錢的平台。所謂的百

尺竿頭這些都只是假象，是詐欺、是違反證交法、是屬於內線交易的一環。我們必須要說的是

，許金龍先生並不是不知情的第三者，他不是一個被害者，他絕對是其中一個關鍵的主導者，

是塊重要的拼圖，他或許是整個共犯集團裡面的共謀之一，甚至是主謀。在這種情況下，我要

提醒你們，他現在縱使被收押，但是仍然試圖利用媒體來進行空中串證、轉移焦點，這一點是

值得注意的。 

我的關鍵還是要回到今天的質詢台來就教於政府，在投審會部分，現在媒體不斷的追查出這

麼多背後中資可能的來源，甚至有的媒體直指這與中國的政商關係有關，但是投審會在審查時

，不管是樂陞先前投資廈門同步網絡還是 Tiny Piece，過去投審會對於這五十幾億的錢竟然失去

了把關責任，乃至於後來輕易的讓百尺竿頭用 43 億來收購樂陞。在金管會部分，8 月 12 日我們

就已經提出提醒，可是在這過程中，我們看到的只有收發公文的功能，真正的監管與監控不知

道做到哪裡去了？證期局當然也是，沒有看到警訊去及早防阻，櫃買中心在關鍵價格變動異常

的有價證券，也沒有做出關鍵的提醒，我們認為這些都是很大的失職。 

首先，我們特別看一下櫃買中心的部分，因為證期局的部分我們已經鞭策過很多次了，雖然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看到任何懲處，包括剛才黃代理主委及院長在回答黃委員國昌時，也提到該

怎麼懲處就怎麼懲處，但我們還是沒看到你們拿出任何的決心。就以櫃買中心為例，櫃買中心

現在是證期局、金管會用來卸責的一個很重要的單位，強調已經請櫃買中心注意了，表示在本

席提出檢舉之後，已經請櫃買中心去看了。但是從 105 年 1 月 1 日到 105 年 10 月 13 日，也就

是到昨天為止，我們一直到 9 月 2 日事發後，才開始有第一筆警示資料告訴投資人說它出事了


